[bookmark: _Toc28537][bookmark: _Toc5691][bookmark: _Toc25350][bookmark: _Toc32371]摘 要
原南通新兴色织有限公司地块位于南通市崇川经济开发区，通甲路以南、通富北路以西。本次调查范围东至通富北路，西至南通双联纺织有限公司，南至驾空地，北至通甲路。本次调查地块总占地面积10530m2（约15.8亩），用地性质为集体用地。根据《南通市崇川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21.12.07）》，该地块未来规划为居住用地（R21），属《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规定的第一类用地。
本次调查地块属于《关于发布崇川区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高风险遗留地块管控区域的公告》中规定的高风险遗留地块，虽已经停产，但地块内仍有建（构）筑物，导致部分疑似污染区域不具备布点采样条件。根据《省生态环境厅 省自然资源厅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化工等企业关闭遗留地块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工作的通知》（苏环办〔2022〕341号）和关于印发《南通市化工等企业关闭遗留地块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工作整改方案》的通知（通环办〔2023〕8号）要求，“根据高风险遗留地块开发利用现状，分类推进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对仍有建（构）筑物、设施设备等情况导致部分疑似污染区域不具备布点采样条件的，在不影响有关建（构）筑物、设施设备正常使用，且不存在安全隐患和二次污染的条件下，调查布点应尽可能接近疑似污染区域，并充分论证未能采样区域对调查结论的影响，此类调查报告仅作为地块当前土壤环境质量和风险管控参考（简称“现状调查”），后续土地使用权收回、转让或用途变更时要依法依规开展补充调查。”因此，南通崇川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委托江苏标普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本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我司组织项目组成员对调查地块进行现场踏勘、调查，收集了有关资料，并委托上海杰狼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进行现场钻探取样工作。样品采集及样品检测分析由江苏光质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具有CMA资质）负责。
[bookmark: _Toc249][bookmark: _Toc5347]一、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第一阶段调查工作开展时间为2023年5月5日，根据调查情况，早期地块为空地，1996年地块内开始建设南通新兴拉绒整理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南通新兴色织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针纺织品及棉纱的生产、销售；各种色织布整理。南通新兴色织有限公司于2017年停产，织布车间出租用作废品回收站使用，其他车间闲置。根据污染因子识别结果，地块内潜在污染物为pH、色度、COD、氨氮、总磷、AOX、硫化物、氯化物、苯并[a]芘、汞及其化合物、苯胺、石油烃（C10-C40）、砷、二氧化硫（亚硫酸酐）、连二亚硫酸钠（保险粉、低亚硫酸钠）、乙醛、壬基酚（壬基苯酚、4-壬基苯酚）、壬基酚聚氧乙烯醚、甲醛等。
地块周边当前和历史上500m范围内存在多家企业，主要为纺织印染企业。根据污染因子识别结果，周边地块潜在污染物为pH、色度、氨氮、AOX、硫化物、氯化物、苯并[a]芘、汞及其化合物、石油烃（C10-C40）、苯胺、总锑等。
[bookmark: _Toc19775][bookmark: _Toc10178]二、初步采样调查
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初步采样时间为2023年7月25日。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共布设10个土壤采样点位（包含一个土壤对照采样点），采样深度不低于6m，共送检土壤样品51个（包括6个对照土样品，5个平行样），检测项目包括pH、重金属7项、挥发性有机物（VOCs）27种、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s）11种、总锑、石油烃（C10-C40）、硫化物、甲醛。共布设地下水监测井4个（包含一个地下水对照采样点），井深不低于6m，共采集地下水样品5个（包括1个对照点水样，1个平行样），监测项目pH值、色度、氨氮、硫化物、氯化物、硫酸盐、耗氧量、硝酸盐、亚硝酸盐、氟化物、挥发酚、可吸附性有机卤素、总锑、石油烃（C10-C40）、甲醛、重金属7项、挥发性有机物（VOCs）27种、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s）11种。
3、 [bookmark: _Toc4874][bookmark: _Toc23280]检测结果分析
（1） 土壤：土壤T7（采样深度1.5~2m）的苯并[a]芘、二苯并[a,h]蒽指标超过《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筛选值，其中苯并[a]芘指标超过《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二类筛选值。其他样品检测结果均满足超过《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DB4403_T67-2020）》中第一类筛选值。
（2） 地下水：地块内地下水样品中，除D3色度、耗氧量、氨氮、石油烃（C10-C40），其余检测值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IV类水标准及《上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与修复方案编制、风险管控与修复效果评估工作的补充规定（试行）》（沪环土[2020]62号）第一类用地筛选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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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根据原南通新兴色织有限公司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原南通新兴色织有限公司地块属于污染地块，地块不满足GB50137规定的第一类用地、第二类用地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要求。
